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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通股份”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22〕303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000.00 万股，发

行价格为 21.52元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00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0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4,5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年 3月 17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4,773,58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63,527,635.2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26,41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872,364.7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998,551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7,568,817.5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449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1,182.48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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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强 蔡强

A492144425 207 4,454.64 0.00 0 207

2

韩宏宇 韩宏宇

A157818369 207 4,454.64 0.00 0 207

3

刘少鸾 刘少鸾

A309098058 207 4,454.64 0.00 0 207

4

上海黄浦投资（集

团）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黄浦投资 （集

团）发展有限公司

B880091259 207 4,454.64 0.00 0 207

5

上海浦泓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浦泓新动力

2

号私

募基金

B881271310 207 4,454.64 0.00 0 207

6

亚邦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亚邦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B883295789 207 4,454.64 0.00 0 207

7

赵孝芳 赵孝芳

A797753985 207 4,454.64 0.00 0 207

合计

1,449 31,182.48 0.00 0 1,449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27,860 股，包销金额为 4,903,547.20 元。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46%。

2022 年 3 月 21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083� 3699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邮箱：project_xthy@citics.com

发行人：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3月 21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22-007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2022年1月19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临2022-002）。 公司控股

子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因在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网）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中，保荐业务涉嫌违法违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决定对中德证券立案。

2022年3月18日， 中德证券及乐视网2016年非公开发行项目签字保荐代表人杨丽君、

王鑫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2]11号），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

下：

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相关内容

经查明，中德证券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乐视网2016年非公开发行及违法情况

2015年5月26日，乐视网公告申请非公开发行，2016年6月2日，乐视网收到中国证监会

批复文件。8月8日，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乐视网向四名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新

股10,664.30万股，募集资金47.99亿元。

经中国证监会另案查明，乐视网2007年至2016年连续十年虚增业绩，其中涉及非公开

发行申报文件财务数据期间为2012年至2014年及2015年1至6月。 2012年至2014年乐视网

分别虚增收入8,965．33万元、19,998.17万元和35,194.19万元， 虚增利润8,445.10万元、

19,339.69万元和34,270.38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37.04%、78.49%和470.11%。

（二）中德证券非公开发行保荐业务情况

中德证券分别于2015年6月12日和9月1日出具《发行保荐书》申报稿和最终稿，签字

保荐代表人为杨丽君和王鑫，保荐业务收入5,660,377元。

（三）中德证券涉嫌未勤勉尽责

中德证券在乐视网2016年非公开发行保荐业务中存在：（1） 未完整获取和编制前十

大客户销售情况；（2）未对业务发生的真实性进行有效核查。

中德证券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第二十二条第七款、第八

款及第九款的规定；涉嫌违反《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涉嫌违

反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2005年《证券法》)第十一条第二款

的规定，涉嫌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所述情形。 乐视网非公开发行签字保

荐代表人杨丽君、王鑫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以上事实，有相关发行申请文件、中德证券尽职调查工作底稿、当事人询问笔录、当事

人提供情况说明、乐视网虚构业务的相关证据等证据证明。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根据 2005年《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中国证监会拟决定：

1.对中德证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业务收入5,660,377元，并处以11,320,754元

罚款；

2.对杨丽君、王鑫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15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中国证监会拟实施的行政处罚，中德

证券及杨丽君、王鑫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德证券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涉及违法行为未触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 9.5.1条、9.5.2条、9.5.3条规定的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或发布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1日

证券代码：

003026

证券简称：中晶科技 公告编号：

2022-003

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股东黄笑容先生、李志萍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晶科技” ）于2021年11月26日

披露了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2），公司股东黄笑容持有公司股份3,692,4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70%），

并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923,100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比例0.93%），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实施；公司股东李志萍

持有公司股份2,139,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2.14%），并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534,75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54%），自本减持计划

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实施。

公司于2022年3月18日分别收到黄笑容、李志萍出具的《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告知

函》。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黄笑容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22,900股，李志

萍暂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黄笑容 集中竞价 2021.12.20———2022.3.18 74.84 322,900 0.32

合计 -- -- 322,900 0.32

股东黄笑容减持价格区间为59.55元/股-76.24元/股； 股东李志萍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过半，未减持公司任何股份。

注：上述股东减持的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的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的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黄笑容

合计持有的股份 3,692,400 3.70 3,369,500 3.3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23,100 0.93 823,625 0.83

有限售条件股份 2,769,300 2.78 2,545,875 2.55

李志萍

合计持有的股份 2,139,000 2.14 2,139,000 2.1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34,750 0.54 534,750 0.5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04,250 1.61 1,604,250 1.61

注：上表中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系高管锁定股（上述数值保留2位小数，若表格合计

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的尾数不一致的情况，系由四舍五入的原因所引起）。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2、 公司股东黄笑容、李志萍严格遵守了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股份情

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一致，未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如果

本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中晶科技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中晶科技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持有公

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中晶科技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中晶科技股票复权后的价格。 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的，减持价格（如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所参照的发

行价格将作相应的调整）不低于发行价”的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黄笑容、李志萍本次减持

计划减持时间过半，并已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上述人员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21日

股票代码：

000620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2022-022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新华联，股票代码：000620，以下简称

“公司” ）股票于2022年3月16日、2022年3月17日、2022年3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未发现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未发现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四）除公司前期已公告信息外（包括但不限于控股股东委托中金公司作为独家财务

顾问协助在控股股东及/或下属子公司层面引入战略投资者， 不排除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可

能性，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8日披露的2020-038号《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经向公

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2021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2-008）于2022年1月29日披露。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业绩预告不存在应修正的情况。 上述业绩预告为财务部门根据公司

经营业绩的初步估算，2021年度实际财务状况以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数据为准。

（三）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报刊、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8日

因公司战略规划调整，经公司研究决定，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我公司” ）将于2022年4月9日撤销渭南东风街证券营业

部（以下简称"撤销营业部"）。 为保障您的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的正常

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撤销营业部相关信息

地址：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东风街165号银苑商住1号楼103户

二楼

成立时间：2011年9月22日

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号码：916105005835204612

� � 二、撤销营业部的客户将整体平移至我公司咸阳团结路证券营业

部。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团结路双宏商厦二层；咨询电话：

029-

38013222

、

029-38013200

。

整体平移后，您将直接转变为咸阳团结路证券营业部客户，您与

撤销营业部签订的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

存管协议等业务协议中撤并营业部的权利义务由咸阳团结路证券营

业部承继，业务协议的其他内容不变。

您的资金账户、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不变，您原先使用的交易方

式及交易软件等保持不变。

三、如果您不同意转移为咸阳团结路证券营业部客户

,

请于

2022

年

4

月

9

日前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撤销营业部或我公司其他营

业部办理撤指定、转托管及销户等手续，也可通过线上办理销户等手

续。逾期未办理销户或撤指定转托手续的客户

,

我公司将视同您同意整

体平移为咸阳团结路证券营业部客户。

四、整体平移完成后，如需办理业务可就近选择我公司阎良人民路

证券营业部、西安开元路证券营业部或我公司其他营业部办理，也可通

过网上营业厅、中邮证券手机客户端的方式自助线上办理相关业务。

五、如您对营业部撤销及客户平移事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公司

统一客服热线：

400-888-8005

或拨打咨询电话：

0913-8189166

、

029-

38013222

。

感谢您对我公司及下属营业部的大力支持与厚爱，由于渭南东风

街证券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3月21日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撤销渭南东风街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哈焊华通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１３７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８

，

１８１．３４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４

，

５４５．３４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３７

元

／

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

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公司所

处行业属于金属制品业（行业代码

Ｃ３３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４

日（

Ｔ－４

日），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２８．９６

倍。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４

日（

Ｔ－４

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０

年扣

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０

年扣

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Ｔ－４

日股

票收盘价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

－

扣非前

（

２０２０

年）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

－

扣非后

（

２０２０

年）

６００５５８．ＳＨ

大西洋

０．１１８０ ０．１１３３ ３．６１ ３０．６０ ３１．８５

６８８３７９．ＳＨ

华光新材

０．７３５０ ０．６５４４ １９．９２ ２７．１０ ３０．４４

平均值

２８．８５ ３１．１５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４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０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

４

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５．３７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４０．６９

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２８．９６

倍，超出幅度为

４０．５０％

；高于同行业

Ａ

股可比

公司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平均静态市盈率

３１．１５

倍，超出幅度

为

３０．６３％

，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基础性科研定位的央企股东背景，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提供强大支

持。 公司实际控制人机械总院集团是中央企业中唯一从事装备制造业基础共

性技术研究为主业的单位；控股股东哈焊院是焊接技术研究方面具有综合科

技实力的国家级科研机构，是中国焊接协会秘书处、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

学会秘书处、全国焊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挂靠单位，拥有国家焊接材

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第二，公司系国内较早进入焊材行业的企业，自设立以

来，多年深耕熔焊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市场中形成了较强的核心竞争

力；建立了稳定的研发、经营团队，积累了丰富的工艺技术及生产经验，掌握

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核心技术；公司产品性能指标良好、质量稳定、供

应及时，与下游行业的龙头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第三，公司在产

品研制、生产工艺方面具有国际领先、国际先进的技术水平，研制的镍基合

金、高端铝合金焊丝等产品填补国内空白，且在多个国家重点项目中得到应

用。 随着熔焊材料的轻量化、高端化、国产化快速发展，公司产品顺应未来趋

势，市场前景广阔。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５．３７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４０．６９

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２８．９６

倍， 高于同行业

Ａ

股可比公司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平均静态市盈率

３１．１５

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

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

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长虹东路

３８６

号

联系人：丁金虹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８７１０８０６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８７１０８０６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陈强、赵亮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２

号凯恒中心

Ｂ

、

Ｅ

座三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２０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５０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21

日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５

，

９１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决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０３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

安”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

，

９１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１９．９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

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

“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

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的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

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第三十九条

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４３．５０２２

万股。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５４３．５０２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２０％

，初始战略

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３４２．９９７８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８５９ ． ４４７８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１．９２％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７．０５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８．０８％

。战略配售回拨后的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

５

，

３６６．４９７８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泰恩康”股票

１

，

５０７．０５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 缴款等环节， 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

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承诺本次

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

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的违规

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

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３０２

，

６７３

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

１２０

，

３７７

，

４３５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

２４０

，

７５４

，

８７０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４０７５４８７０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９８７．６２０５２

倍，高于

１００

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

，

０７３．３０００

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８６．１４７８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９２％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８０．３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０８％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１４３５４９５８％

，申购倍数为

４

，

６６５．１５９１８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

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和经济

参考网（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何氏眼科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１０３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２

，

１５５．８８２４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３

，

０５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

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４２．５０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

Ｑ８３

卫生”。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的

Ｑ８３

卫生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６７．５０

倍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７

日，

Ｔ－３

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３

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０

年扣非

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０

年扣非

后

ＥＰＳ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

－

扣非前

（

２０２０

年）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

－

扣非后

（

２０２０

年）

３０００１５．ＳＺ

爱尔眼科

３２．６５ ０．３１８９ ０．３９４２ １０２．３８３２ ８２．８２６０

３３０９．ＨＫ

希玛眼科

３．６８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１２２ －８９７．５６１０ －３０１．６３９３

１８４６．ＨＫ

德视佳

５．７７ ０．１５９８ ０．１５１６ ３６．１０７６ ３８．０６０７

平均值（剔除异常值

－

希玛眼科）

６９．２４５４ ６０．４４３３

资料来源：

ＷＩＮＤ

咨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７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０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３

日总股本；

注

３

：由于“希玛眼科”扣非前

／

后

ＥＰＳ

为负值，因此在计算扣非前

／

后的静态市盈率平均

值时均予以剔除；

注

４

：“希玛眼科”、“德视佳”

Ｔ－３

日股票收盘价及

２０２０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

均以人民币计

量，汇率采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７

日（

Ｔ－３

日）中国人民银行汇率中间价。

本次发行对应的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

后市盈率为

５７．９１

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７

日（

Ｔ－３

日）发布的行

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低于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２０

年扣非后市盈率平均

值，但未来仍存在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导致净资产

收益率下滑并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

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

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方式

发行人：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

１１８

号甲泰和国际大厦

１５０１－

１５１２

联系人：邓明

联系电话：

０２４－２３８８２９２１

传真号码：

０２４－２３８８２９２１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１

号院月坛金融街中心

７

号楼

１８

层

联系人：钟坚刚、封江涛、邹明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０５８３２２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０５８３４９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21

日


